
 

技 嘉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國 110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9 點整 

地    點：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 215 號 1 樓(本公司桃園南平廠)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計 548,146,064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數

為 438,853,066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635,688,886 股之 86.22%，已達法定出

席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列席董事：劉明雄、馬孟明、曾俊明、李宜泰(以上為董事) 及王惠民(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瑟凱會計師、陳純瑛財務長及邱智鵬法務長 

 

主    席：葉培城 董事長                         記    錄：丁翊棋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民國 109 年度審計委員會之同意/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二。 

(三)民國 109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1.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關於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成數，本公司當

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10%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勞。 

2.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擬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 583,127,434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

幣 46,000,000 元，提撥比率分別為 10%與 0.79%，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3. 本案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四)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告。 

說明：1.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

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資之全部或一

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本公司擬依公司章程分派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2,542,755,544 元，每股配發

新台幣 4 元，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

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3. 本公司擬配發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635,688,886 元，每股配發現金新台幣 1 元，資本公積現金發放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4.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配息(發)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董事

會另訂之。 

(五)其他報告事項：無。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民國 109 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2. 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各項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一、附

錄三之一及附錄三之二。 

3.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

員會查核竣事。 

4. 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88.99%，本案照

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543,404,102 483,624,571 4,190 0 59,775,341 
比例 100% 88.99% 0.00% 0% 11.00%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74,369,144 4,190  59,737,770 

第二案：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擬依公司章程分派，詳見盈餘分配表。 

2.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 

3. 提請 承認。 
盈  餘  分  配  表 

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7,025,654,842 
加：109 年度稅前純益 5,202,146,906 
    所得稅費用 (827,817,674)
稅後純益 4,374,329,232 
其他調整項目(註 2) (20,056,794)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435,427,244)
可供分配盈餘 10,944,500,036 
    配發股東現金股利@4 元(註) (2,542,755,544)
期末未分配盈餘 8,401,744,492 
註: 1.本年度盈餘分配，係優先以民國 109 年度之盈餘分派之。 
   2.其他調整項目：本年度確定福利計劃精算損益調減數 20,056,794 元。 
   3.本次配息係以 635,688,886 股(截至民國 110 年 4 月 18 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計算。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89.65%，本案照

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543,404,102 487,215,142 24,604 0 56,164,356 
比例 100% 89.65% 0.00% 0% 10.33%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77,959,715 24,604  56,126,785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年 1月 28日臺證治理字第 1100001446

號公告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  

2.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表，謹 提請討論。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下略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

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

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以下略 

配合條文規範 
調整公告方式，

修訂相關條文。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

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

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

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

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流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

益修訂相關條文

。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

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以下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

益修訂相關條文

。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89.64%，本案照

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543,404,102 487,132,312 102,886 0 56,168,904 
比例 100% 89.64% 0.01% 0% 10.33%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77,876,885 102,886  56,131,333 



 

第二案：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配合實務需求及相關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2.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表，謹 提請討論。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配合實務需求及

相關法令規定，增

訂第 2 項。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並載明於章程，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 

以下略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並載明於章程，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

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

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

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

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以下略 

配合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修正簡化

提名董事之作業

程序，爰修正第一

項。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

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以

該次應選舉之人數為限)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數人。(以該次應選舉之人數

為限) 

配合實務文字修

正。 

第十條 

(刪除) 

 

第十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

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

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

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

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

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董事選舉已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股

東應就董事候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股東於股東會

召開前即可從候

選人名單知悉各

候選人之姓名、學

經歷等資訊，以股

東戶號或身分證

字號為辨明候選

人身分之方式，即

無必要，爰刪除本

條。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十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核對

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六、(刪除)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

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

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

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股東

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

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

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可資識別者。 

配合公司法 173

條規定調整第一

款。 

董事選舉自應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股東應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爰調整本條

第 四 款 及 第 五

款，並刪除第六

款。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

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

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

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

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修正條次。 

第十二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

知書。 

第十三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

知書。 

修正條次。 

第十三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第十四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修正條次。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89.64%，本案照

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543,404,102 487,129,627 102,567 0 56,171,908 
比例 100% 89.64% 0.01% 0% 10.33%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77,874,200 102,567  56,134,337 

 



 

六、選舉事項 

改選本公司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本屆董事原任期於民國 110 年 6 月 10 日屆滿，惟因不及改選，依公司法第 195 條

規定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新任董事改選就任時為止。 

2.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192-1 條及本公司章程第十七條之規定，擬全面改選董事。 

3. 本次股東常會擬選出董事六人、獨立董事三人，新任董事自本年度股東常會選任

日起就任，任期三年，依主管機關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

相關措施」，本公司股東常會延期至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召開，故改選新任董事

之任期應以實際改選日起算，即任期自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至 113 年 7 月 1 日止。 

4.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六及討論事項第二案。 

5. 依據公司章程之規定，本公司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業經民國 110 年 3

月 15 日董事會議審查通過，「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表，提請 選任。 

  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姓名 
股東會停止過

戶日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1 葉培城  30,151,237
明新科技大學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總裁  

2 
明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明雄  
14,062,200

政治大學企業

管理 EMBA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長、資深副總裁、總經理

3 
仕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馬孟明  
3,959,725

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系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資深副總裁  

4 
越野開發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曾俊明  
2,192,200

明新科技大學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資深副總裁  

5 
仕達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柯聰源  

9,219,000
清華大學工程

管理碩士  
宏碁集團工程師、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 
錫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宜泰 9,063,075

美國加州大學
溪口分校電腦
工程碩士

美商英特爾經理、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姓名 
股東會停
止過戶日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1 王惠民 0 
私立中華大學工管所碩士 眾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2 詹逸宏 0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 
政治大學企業家班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 楊正利  0 
美國杜蘭大學企管碩士 
政治大學企業家班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股東戶號/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姓名   選舉權數 當選別 

1 葉培城  440,551,888 董事 

143343 明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明雄 410,535,888 董事 

143342 仕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馬孟明 410,535,888 董事 

164617 越野開發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曾俊明 410,535,888 董事 

162973 仕達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柯聰源 410,535,888 董事 

143344 錫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宜泰 410,535,888 董事 

F12003**** 王惠民 380,562,855 獨立董事 

N12074**** 詹逸宏  380,560,856 獨立董事 

R12146**** 楊正利  380,560,856 獨立董事 

七、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

利益之前提下，擬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新選任之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

該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 

3. 本公司擬提請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名單如下表，提請 公決。 

姓    名 
(法人及其代表人) 

目前主要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葉培城 青雲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明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劉明雄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仕達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 柯聰源 

青雲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85.06%，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543,404,102 462,270,124 206,508 0 80,927,470 
比例 100% 85.06% 0.03% 0% 14.89%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3,014,697 206,508  80,889,899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 9 點 31 分。 



附鋮一

民國109年度營業赧告書

109 年年初技砉訂下當年主板及顯示卡出貨量和伺服器營收均達到二位數成長，和營收

及獲利同創新高等 極具挑戰性的 營運目標。現在我們很高興的向各位報告，即 使109年受到

Covid-19疫情依然嚴峻丶 美中關係摩擦暗潮洶湧丶油價下跌等因素的影攀，導致全球總體經

濟衰退，在技嘉全體同仁的支持與努力下，上述營運目標全數達標而且成續亮眼，109 年技

嘉合併營業收入超過新台幣846億元，稅後淨利超過新台幣43.7億元，與去年相比分別增加

36.94%及125.58% ; 有關具體的技嘉集團財務及營運績效請詳下表：
單位：新台幣

項目 109年 108年 增減金額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 846.03億 617.81億 +228.22 億

營業毛利 144.64億 95. 91億 +48. 73 億

毋公司稅後純益 43. 74億 19.39億 +24.35 億

項目 109年

負債佔資產比率（％） 44.54% 
財務結措（％）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702. 10%

流動比率（％） 198.08% 
償債能力（％）

速動比率（％） 120.83% 

資產報酬率（％） 10. 06%

股東權益赧酬率（％） 16. 92%
獲利能力（％）

純益率（％） 5. 17%

基本每股盈餘（元） 6.88 

以下謹摘要說明109年技嘉各項產品／業務經營實績及未來展望：

主穢板及颜示卡業務

+36.94

+50.81

+125. 58

108年

35.42% 

611. 64%

237. 73%

143.22% 

5.30% 

8.02% 

3. 14%

3. 05

憑藉藩數十年深耕主機板及顯示卡業務所建立的敏銳市場觸 角、穩健的上下游營運 詧理、可

靠的製造能力及精實的妍發與產品 設計技術，技嘉得以因應市場環境變化及使用者需求，推

出兼具耐用品質、超強效能丶創新功能及極致美戚的主機板及顯示卡產品，並獲得各項大獎

及使用者的背定。在 109年技義即推出多款搭載直出式16 相教位電源設計、支援PCie4. 0 

超高速傳輸架樺、整合Fins-Array堆疊式鮭片丶直觸式熱導詧及奈米碳散熱底板的全板無風

扇先進散熱技術、90 度轉角插槽及RGB LED燈效的多款AORUS XTREME系列主機板產品， 獲

得包拮紐點(Reddot)設計獎、 iF設計獎及台灣精品獎等多項國內外獎項；在 顯示卡方面，技

嘉的新一代GeForceRTX安塔架橫顯示卡則廢泛採用技嘉風之力散熱系統，以三個獨特刀鋒

導流造型風扇，搭配正逆轉功能、 高效能純銅熱導管、大銅片直接接觸GPU導熱、風扇停轉
























































